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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简称：国风塑业           股票代码：000859           编号：2020-019 

 

安徽国风塑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最近五年被证券监管部门和交易所 

采取监管措施或处罚及整改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安徽国风塑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自 1998年 11月

19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简称“交易所”）上市以来，严格按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持续完善公司

法人治理结构，不断提高公司的规范运作水平，促进公司持续、稳定、

健康发展。 

鉴于公司拟申请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相关要求，现将公司最近五年被证券监管部门和交易所采取处罚

或监管措施及整顿情况公告如下： 

一、最近五年被证券监管部门和交易所处罚的情况 

截至本公告之日，公司最近五年不存在被证券监管部门和交易所

处罚的情况。 

二、最近五年被证券监管部门和交易所采取监管措施及其整改回

复情况 

最近五年，公司收到了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安徽监管局监管

关注函 1次，深圳证券交易所监管函 1次，具体情况如下: 

（一）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安徽监管局关于安徽国风塑业股

份有限公司的监管关注函（皖证监函（2018）394号） 



 2 

1、主要内容 

（1）资产处置未及时披露。2017年 3月，公司处置固定资产设备

产生营业外收入 549.53万元，但公司未按规定履行临时信息披露义务，

不符合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及时性要求. 

（2）内幕信息防控不完善。公司 2016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重大事

项进程备忘录中没有相关人员签名确认，且有部分相关人员未签署保

密承诺协议，不符合《关于上市公司建立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

度的规定》第十条、第十一条规定。 

（3）募集资金管理不规范。公司为使用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专

门设立了若干理财专用账户，但理财专用账户中混有少量自有资金，

不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

的监管要求》第七条规定。 

（4）存在个别费用跨期。如公司于 2016年发生的仓库管理费 1.33

万元、环境维护费 1.24万元、办公费 1.37万元等，公司在 2017年才

入账，不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第十九条规定。 

对于上述问题，请你公司予以高度重视，釆取切实有效措施，杜

绝类似问题再次发生。我局将对你公司上述事项保持持续关注，并视

情况釆取进一步的监管措施。同时，请你公司加强相关法律法规学习，

进一步提高规范运作意识和能力。 

2、公司回复说明及整改情况 

（1）资产处置未及时披露问题 

经查，公司于 2013年 1月召开董事会五届九次会议，决定通过公

开挂牌方式对外转让年产 1.5万吨 BOPP薄膜生产线设备，并发布有关

资产转让的公告。该生产线 2次挂牌流标后，于 2016年 9月与保加利

亚 ALDO LC LIMITED LTD.公司签订设备购买协议，并于 2017年 3月完

成设备交付和账务处理。公司在 2017年第一季度报告中对此进行了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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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但未就设备转让结果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针对上述事项，公司董事会高度重视，组织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及相关业务部门的人员进行业务培训，认真学习《上市公司信

息披露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

以及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制度》等内控制度，加强信息披露管理工作，

提高公司信息披露工作水平和规范意识，保证信息披露及时、准确和

完整。 

（2）内幕信息防控不完善问题 

经查，公司遵循科学、规范、透明的基本原则，结合实际情况制

定了内幕信息及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和外部信息报送和使用管理制度

等，加强公司内部信息及知情人的管理，严格规范内幕信息保密、报

送和使用管理行为。对经营数据、财务报告、非公开发行股票、重大

事项等内部信息的对外报送实行有效的控制，建立内幕信息知情人登

记台账、编制重大事项进程备忘录，要求内幕信息知情人签署保密承

诺等。在内幕信息防控工作中，存在如内幕信息知情人未签名确认、

内幕信息知情人保密承诺缺失等问题。 

针对上述事项，公司董事会高度重视，组织相关部门和人员加强

学习公司内幕信息及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和外部信息报送和使用管理

制度等，重新编制内幕信息及知情人登记、重大事项进程备忘录格式，

并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加强对内幕信息知情人保密承诺、内幕信息知

情人登记和重大事项进程备忘录中签字确认的监督检查，完善内幕信

息知情人登记程序和内幕信息防控。 

（3）募集资金管理不规范问题 

经查，公司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

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制定了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制度，与

保荐机构、银行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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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储，对募集资金的存放、使用、项目实施管理、投资项目的变更及

使用情况的监督等进行了规定。因财务人员操作不规范，在资金账户

处理中出现少量自有资金混入募集资金专用账户的情况。 

针对上述事项，公司董事会高度重视，组织财务部门和相关人员

学习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制度，强调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审批流程以及

账务处理规范要求。下一步，公司将提高对募集资金存放、使用和管

理检查的频次，及时纠正可能出现的不规范行为，保证募集资金存放、

使用和管理安全、规范，防止上述不规范行为的再次发生。 

（4）存在个别费用跨期问题 

经查，存在的费用跨期分别为储运部于年初集中办理上年度 7-12

月叉车维修费、办公室于年初集中办理上年度 7-12月办公耗材和蚊虫

防控费用。此问题是相关部门未能按公司财务制度要求及时报账所致。 

针对此问题，公司管理层高度重视，立即组织财务部门针对费用

报销、入账等业务修订《财务报销管理制度》、制定《财务监督管理制

度》等，进一步规范费用报销和入账的有关程序，并就有关制度规定

要求通过月度会、例会以及下发通知、通报等形式进行宣贯，保证制

度落实执行到位。 

安徽证监局本次对公司现场检查，全面有效的促进公司查缺补漏，

推动公司进一步提高规范运作水平。公司将以本次整改为契机，持续

提高信息披露工作人员的业务水平和规范意识，认真落实整改措施，

不断组织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相关业务人员加强学习，

提升信息披露质量，强化内部控制，杜绝上述问题的再次发生，保证

公司长期、健康、稳定发展，切实维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提高上市

公司质量。 

（二）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对安徽国风塑业股份有限公司的监管

函（公司部监管函〔2019〕第 37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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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主要内容 

经查明，你公司控股子公司宁夏佳晶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宁

夏佳晶”）与宁夏安凌电控科技有限公司于 2018年 10月 20日签订《债

权债务结算协议》，双方就 2014 年 9 月 3 日签订的 3,000 万元借款合

同及相应的债务利息达成协议，宁夏安凌电控科技有限公司同意豁免

宁夏佳晶债务利息 871.35万元、剩余债务本金 2,459.50万元。 

对于上述对你公司 2018年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的事项，你公司

未及时进行披露，违反了本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4条、第 2.1条、

第 9.2 条的规定。本所希望你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吸取教训，严格遵守《证券法》、《公司法》等法规及《上市规则》的

规定，及时、真实、准确、完整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杜绝此类事件

发生。 

2、公司整改情况 

针对上述事项，公司董事会高度重视，组织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及相关业务部门的人员进行业务培训，认真学习《上市公司信

息披露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

以及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制度》等内部控制度，加强信息披露管理工

作，提高公司信息披露工作水平和规范意识，保证信息披露及时、准

确和完整。 

除上述情形外，最近五年内公司不存在其他被证券监管部门和交

易所采取监管措施的情况。 

 

特此公告 

安徽国风塑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 4月 2日 


